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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於民國八十六年重新修訂特殊教育

法，雖然是因應社會潮流與需求，但法案的

內容重視學生的個別化需求、最少限制的學

習環境，此舉也為我國的特殊教育開啟了新

紀元。為了滿足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需求，

在新修正的法案中，特別提及相關專業團隊

的服務模式及內容，許多學者也提出相同的

看法；在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兒童中，越來

越多伴隨各類障礙的狀況，而且其中個別差

異也頗大，各類需求呈現多樣化，單一專業

的服務已無法滿足其需求，應結合所有專業

人員為他們提供完整性的服務（洪儷瑜、鈕

文英，民 86；鈕文英、邱上真、陳靜江、曾

進興，民 87）。而我國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二

條亦規定：身心障礙之診斷與教學工作，應

以專業團隊合作進行為原則。而特殊教育之

專業團隊的定義及功能在身心障礙教育專業

隊設置與實施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有明白的

規定：專業團隊，指為身心障礙學生之課業

學習、生活、就業轉銜等需求，結合衛生醫

療、教育、社會福利、就業服務等不同專業

人員所組成之工作團隊，以提供統整性之特

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統整性之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如下：一、評量學生能力及其環境。

二、參與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三、依個別 

化教育計劃，提供學生所需之教育、衛生醫

療及轉銜輔導等專業服務。四、提供家長諮

詢、教育及社會福利等家庭支援性服務。

五、提供其他相關專業服務。在該辦法的第

六條也規定專業團隊的合作方式及運作程

序：一、由相關團隊成員共同先就個案討論

後在進行個案評估，或由各團隊成員分別實

施個案評估後在進行個討論，作成評估結

果。二、專業團隊依前款評估結果，透過會

議，確定教育及相關專業服務之重點及目

標，完成個別化教育計劃之擬定。三、個別

化教育計劃之執行及追蹤評鑑，由與個案最

密切之專業團隊成員在其他成員之諮詢、指

導或協助下負責為之，或由各專業團隊成員

分別負責為之。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是指依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助理人員遴用辦法第二條所指

稱之人員，包括：醫師、物理治療師、職能

治療師、語言治療人員、社會工作師、臨床

心理、職業輔導、定向行動、其他相關專業

人員。以下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的專業

服務重點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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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類別 專業服務重點 
物理治療師 主要協助老師解決學生在行走

、移動、身體平衡、動作協調
、關節活動度、體適能、行動
與擺位輔具的使用和環境改造
等方面問題。 

職能治療師 主要協助老師解決學生在校學
習、生活和參與活動的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手功能、手眼協
調、、日常活動或工作能力、
感覺統合、生活輔具的使用和
環境改造者。 

語言治療師 主要協助老師解決學生在口腔
功能、吞嚥、構音、語暢、嗓
音、語言理解、口語表達和溝
通輔具的使用等問題。 

聽力師 主要協助老師解決學生在聽力
、聽知覺、助聽器的選配與使
用、教室聲響環境之改善等問
題。 

臨床心理師 主要協助老師解決學生在思想
、情緒及行為上嚴重偏差的問
題。 

社會工作師 主要協助老師處理嚴重的家庭
問題，整合並連結有關的社會
資源，協助提供社會資源之資
訊或協助申請社會福利補助等
。 

輔導老師 主要協助老師或學生處理自我
了解、行為表現、學習習慣、
人際交往、環境適應、、生涯
發展等方面的問題。 

特教教師 主要協助特殊教育學生獲得世
性的個別化教育，並且協助普
通教育教師獲得學生評估、指
導策略及相關服務與福利資訊
等的諮詢和資訊。 

 本表摘自王天苗，民 92，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服務作業手冊 

 

貳、以宜蘭縣為例 

一、專業團隊願景：   

  以專業知能建構完整的特教相關專業資

源系統。   

二、編制及聘用目： 

  前本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皆隸屬縣

內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人員，依據（特殊教育

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指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為協助

辦理特殊教育相關事項所設之任務編組；其

成員，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就學校教師、學者專家或相關專業人員聘

兼之。

 

三、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與專業團隊相關業務之說明  

中心相關業務 專業團隊服務事項 

1. 縣 內 身 心 障 礙 學 生就 學 之 鑑 定、 安

置、輔導工作（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

第九條）        

 
2.依鑑輔會「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會議」

之決議和建議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下

列服務（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一

條） 
 

 安置場所環境及設備之改良。 

參與本縣鑑輔會執行鑑定、安置、輔導工作，

參與學年度特殊需求學生初複查工作及不定期

的疑似特殊需求學生聯合評估。 
 
推動縣內「專業團隊合作服務計劃」提供特殊

需求學生語言治療、物理治療、職能治療等之

復健服務。 
 
 
推動各項輔具及無障礙學習環境服務計畫：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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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健服務之提供。 
 教育輔助器材之準備。 
 生活協助之計劃。 

 

蘭縣國中小無障礙環境校園檢測計畫、聽覺障

礙學生配戴聽覺輔具計畫、移行輔具評估與訓

練、日常生活輔具評估與訓練、特殊課桌椅配

置、溝通輔具評估與訓練、電腦無障礙介面評

估與訓練。 
 
辦理家庭支援、家長咨詢服務計畫： 
辦理個案單一窗口、家長成長團體、親子活動

營、社會福利資源轉介與諮詢、藝能活動班、

特教志工。 

3.運用專業團隊方式參與擬定身心障礙

學生「個別化教育計劃」：（特殊教育

法施行細則第十八條、第十九條）。 
 
 
 
 

4.特殊教育教師成長計劃：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實施辦法第十

一條） 
 提供本縣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

專業知能」進修、研習。 
 提供本縣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

專業」自我成長團體。 
 進行特殊教育相關研究為本縣未來

特殊教育發展參考。 
 推廣特殊教育理念。 

 

每學年對縣內學前暨國小啟智班學生進行專業

團隊評估（至少一次），並參與個別化教育計

劃之擬定與會議，透過會議，確定教育及相關

專業服務之重點及目標，惟因人力嚴重不足，

縣內其他類別身心障礙班級無法全面實施。 
 
 
專業團隊與縣內特殊教育教師合作研究設計推

廣縣版之「個別化教育計劃」格式，以減少特

殊教育教師的文書工作負擔並提昇特殊教育教

師之特殊教育專業地位。但因專業人力不足，

目前正積極推動相關專業研習將衛生醫療、社

會福利等專業知能充分轉移給特殊教育教師，

讓其充分運用在特殊教育的領域上。 
協助特教老師辦理特教宣導活動： 
聽力篩檢、特殊需求體驗營、各項專業知能之

演講。 
 

 

 

參、人力： 

一、專任人力： 

  語言治療師一名、職能治療師二名、社

會工作師一名、心理師一名，共計五名。 

二、兼任人力：  

  語言治療師一名、物理治療師一名、職

能治療師一名、心理師二名，其他因計畫或

專案臨時聘請之鐘點治療師不在此列。 

肆、運作模式： 

  宜蘭縣從民國八十六年開始即有專任治

療師，但僅職能治療師一名，從人力的

考量，仍與醫療系統的治療師合作進行

所 謂 多 專 業 合 作 服 務 模 式 （ multi-
disciplinary），專業間並未有聯繫。直至

八十八年，專任治療師增至三名，同時

要求治療師必須參與身心障礙學生的個

別化教育計劃的擬定，才開始所謂的專

業 間 合 作 的 服 務 模 式 （ inter-
disciplinary），直至目前為止仍沿用此模

式為主。至 於跨專業的 合作服務模 式

（trans-disciplinary），目前正在積極嘗試

實施中，根據王天苗（民 92）在「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服務作業手冊」主張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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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師為主的團隊，其認為應以學校教

師為學生之個案管理員，整合其他相關

專業，實行跨專業合作模式。主張以學

校教師為主的團隊，在理論上是最適合

學校系統的專業團隊發展模式，但現實

上卻有許多困難，例如教師的專長在教

學方面，對於個案管理的專業知能仍需

提昇，另一方面，教師對於相關專業的

知能也需加強。 

伍、介入流程與服務模式 

介入流程： 

一、由教師、家長或其他專業人員轉介個

案，社工師是特教資源中心的接案的單

一窗口，社工師初評，依轉介個案的書

面資料或電訪的結果，安排個案進行特

殊教育診斷或相關專業評估，而後進行

綜合研判及安置，個案安置後，若有相

關需求則進一步提供服務。 

二、每年七、八月，針對國小及學前啟智班

學生進行相關專業評估，包括物理治

療、職能治療、語言治療評估，其目的

在協助特教教師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服務模式： 

一、服務對象： 

 1.縣內國民義務教育階段之學生及家長。 

 2.縣內三至六歲之兒童及家長。 

 3.縣內普通班教師。 

 4.縣內特教教師。 

二、服務方式： 

 1.定點服務：在特教資源中心服務個案，

提供個案評估、治療、諮詢。 

 2.到校服務：就學生之學習環境、教師教

學環境提供直接或間接（註 1）服務。  

註 1：直接治療及訓練、入班觀察、進班協

同教學、諮詢、協辦活動。 

陸、目前的困境： 

一、人力供需失衡 

 1. 因應需求：若以直接治療觀點來看，治

療師的需求量大無法滿足身心障礙學生

需求；學校系統的治療師服務層面廣，

包括：普通 班教師、特 教班教師、 家

長、其他專業人員；服務的環境較醫院

複雜，除了要考慮學生本身的限制外，

還要能結合 學校環境發 揮學生適應 功

能。 

 

專（兼）任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效益分析 

專任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兼任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1. 熟悉縣內特殊教育環境與制度，依特殊教育

需求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2.人員較為穩定，能提供較長的服務時間且有

彈性（到校及到家服務）。 
3.能配合縣內特殊教育業務之推行，例如協助

鑑輔會工作、建立輔具資源系統、特教志工

及家長成長團體等。 
4.人力不足無法滿足縣內需求： 
  目前無法滿足直接服務之需求，僅能提供部

分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 

1.較不熟悉縣內特殊教育環境與制度，依

醫療觀點需求提供相關專業服務。 
2.人員調派需配合醫院業務，服務時間短

且無彈性。 
3.無此功能。 
 

 
4.人力調派須經醫院同意，因此無法滿足

特教資源中心之業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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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事經費較為經濟，依目前聘用制度 
  專業人員平均時薪為267-355元。 

5.人事經費負擔沉重，治療鐘點費為每小

時800元，諮詢鐘點費每小時500元。 

二、角色扮演的再澄清 

  由於特教行政人力不足，治療師常常一

人身兼數職，包括：治療者、諮詢者、行政

代表、專案推動者、教學者、協調者。這些

角色帶來衝擊造成角色間的行政衝突以及專

業與專業間的衝突，這都需要再澄清。 

柒、未來發展與需求 

一、修改法令： 

  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的需求已是無庸

置疑，但如何修訂法令讓團隊運作更加緊密

與順暢，在此建議可朝兩方面思考：其一、

修改教育人員進用辦法，將專業人員納入正

式編制；其二、修改醫療技術人員管理辦

法，讓專業人員以醫療給付模式進入學校系

統服務。 

二、加強專業間的對話： 

  專業團隊加入特教領域後，雖然特殊需

求學生得到多元的服務，但在服務過程中專

業與專業間的對話、專業與特教間的對話，

及彼此之間的瞭解與期待，都有待改善的空

間，如何建立穩定緊密的合作關係是未來努

力的重點。 

三、強化特教團隊功能。 

  特教教師與專業團隊成員長期合作下，

特教教師的相關專業知能獲得提升，而專業

團隊成員的特教知能也大幅度的成長，在此

互動模式的結果下，專業團隊不再只以醫療

觀點介入特教，而是以特教的實際需求面提

供醫療服務。 

四、建立積極有效的專業團隊服務網，因應

身心障礙學生及家長需求： 

  每個孩子都是家中的天使，父母心中的

寶貝，身心障礙學生的家長對於特殊教育的

需求不管在質與量的方面更是與日俱增，目

前專業團隊所提供的直接服務個數有限，如

何結合區域治療人力的資源建立服務網是未

來團隊發展的趨勢。 

五、加強輔具資源系統，建立專業化的特教

資源中心： 

特殊需求學生的輔具服務是本縣專業團

隊的一大特色，也是專業團隊與特教專業結

合下的產物，為了讓特殊需求學生能適應學

校生活，我們必須為學生建立無障礙的學習

環境，其中輔具及無障礙校園是最大的主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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